
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三期工程竣工决算审计

（二）预算金额：281 万元

（三）项目规模:总建筑面积 95613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80401 ㎡,

地下建筑面积 15212 ㎡,设置医疗病房床位 600 床。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科教楼建筑面积为 34035 ㎡、病房楼建筑面积为 41580 ㎡、综合服

务楼建筑面积 10644 ㎡、感染楼建筑面积 7575 ㎡、高压氧仓建筑面

积 555 ㎡、连廊建筑面积 1224 ㎡及配套给排水、电气、空调通风、

消防、人防、围墙、道路、广场、绿化设施等。

（四）采购项目要求：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该项目造价部分协助审核。

二、结算审计工作的要求

（一）服务内容：完成项目的结算审核工作。

（二）服务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成交供应商完成审核工作并由

采购人验收通过后为止。

（三）质量标准：符合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发布的《建设工程

造价咨询成果文件质量标准》的要求。

（四）咨询人向委托人提供有关文件的时间：

1.自合同签订及咨询人接到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后，90 个工作日内

提交竣工结算审核初稿。

2.咨询人接到委托人提交的反馈意见后 15 天内提交完善的回复意

见，审核过程中一方要求对账核实的，咨询人应积极配合，原则上从



提出对账之日起 3天内确定对账时间。

3.咨询人接到委托人同意竣工结算审核结果后，应将评审过程中收集

或形成的所有资料，应归类整理成册，连同审核报告一起交回采购人。

（五）竣工结算审核工作质量要求：

1.项目竣工结算审核金额与儋州审计局或财政局审核的建安工程造

价对比，偏差应控制在 3%（含）以内。

2.加强对竣工图纸的审核，尤其涉及到现场签证或变更的内容有无体

现在竣工图纸中。

3.在项目竣工结算审核过程中，咨询机构和项目建设单位、施工企业

等存在争议的，咨询机构应以合同文本、标准规范、图纸、投标清单

等为依据，按照法律效力从大到小依次处理争议事项。经按以上原则

处理后，项目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依然有不同意见的，咨询机构须认

真仔细复核，并在审核报告中提供明确的政策依据和相关证据，以佐

证审核结论的正确性、科学性和准确性。

三、服务要求

（一）熟悉国家、省、市有关部门关于财政性投资评审及工程项目造

价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具有丰富的工程概、预、结算

编审经验及有相应资质的各类工程专业高中级专业技术服务人员，拥

有足够的人力、财力和服务能力，具备相应的硬件、软件等资源支持。

（二）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状况、业绩等良好，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完善的技术经济档案管理制度、内部规章制度和严格的质量保证体

系，近三年没有违法违规执业行为。



（三）成交供应商应根据有关规定，本着为政府节约投资的原则，科

学、客观、公正地开展评审工作，同时按照采购人的要求，按时按质

按量完成审核并提供审核报告，对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并负

有保密责任。

四、保密要求

（一）要求项目服务过程中，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成交供应商正式向

采购人交付技术文档资料时止, 成交供应商需采取措施对本项目实

施过程中的数据、图纸、技术文档等资料保密，否则，由于成交供应

商过错导致的上述资料泄密的，成交供应商需承担一切责任，所造成

的一切损失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本项目的保密责任，不因本合同的中

止或解除而失效。

（二）需对采购人提供的一切资料、数据做好保存工作，未经采购人

书面同意，成交供应商不得泄露以上任何内容给第三方。如发现成交

供应商有泄露行为，依法追究成交供应商的法律及赔偿责任。成交供

应商的保密责任，不因本合同的中止或解除而失效。

（三）未经采购人事先书面同意，成交供应商不得将由采购人为本合

同提供的条文、计划、图纸或资料提供给与本合同无关的任何第三方，

不得将其用于履行本合同之外的其它用途。即使提供给与履行本合同

有关的人员，也应注意保密并限于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范围。

五、报价要求

（一）供应商应根据企业自身能力报出审核服务费。报价值精确到小

数点后两位。



六、付款方式

（一）付费方式整体上按工程结算审核进度情况付款。签订合同后 5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 30%预付款。成交供应商完成

全部结算审核并由采购人验收通过后，支付剩余费用。

（二）服务费用支付的依据以完成审核项目并出具采购人认可的审核

报告以及按采购人要求完成档案移交为准。支付费用前，成交供应商

应先提供符合要求的增值税发票。

七、其他

（一）供应商须以保证优质的服务质量为服务目标，不得恶意低价竞

标。评审中，竞争性磋商小组认为供应商报价明显低于其他合格供应

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

评审现场合理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供应

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竞争性磋商小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

或者无效响应处理。

（二）其他未尽事宜以合同约定为准。

（三）计费标准：根据儋州市审计局关于中介机构（外聘人员）参与

政府投资审计管理暂行办法（试行）：

最终结算审核费(以合计金额计取)＝（基本费+核减奖励收费）×(1-

中标下浮率)。

（四）中标下浮率计算如下：

中标下浮率=[（采购预算金额-中标人投标报价）÷采购预算金额]

×100%或中标下浮率=（1-中标人投标报价÷采购预算金额）×100%。


